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
盐 城 市 乃

盐人社规 〔⒛19〕 1号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盐城市财政局
印发关于建立盐城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

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,盐城经济技
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,盐南高新区社会事
务管理局、财政局 :

基础鼙耄登至香署耋毳彗Ι釜髦叠冕亍斧霪耋镭牾罕撂銎骆
地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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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盐城市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

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

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

《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

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》 (人社部发 〔⒛ 18〕 21号 )以及省人社

厅、财政厅 《转发人社部 财政部 〈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

(苏人社发 〔⒛18〕 148号 )文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我

市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

机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调整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和缴费补贴标准。市亭湖区、

盐都区、大丰区、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

保险人员个人缴费档次设为每年 100、 300元 、500元 、SO0元 、

1000元 、 1200元 、 1500元 、 2000元、 2500元 、 3000元 、 4000

元、50OO元 12个档次,其 中,100元缴费档次仅适用于建档立

卡未脱贫的低收入人口、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重度残疾人等

困难群体。各县 (市 )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市

区缴费档次适当调整缴费档次,最高缴费档次标准不超过灵活

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年缴费额。

市亭湖区、盐都区、大丰区、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参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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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缴费执行统一的补贴标准:选择 100元档次缴费的,每人每

年补贴 30元 ;选择 300元档次缴费的,每人每年补贴 们 元 ;

选择 5OOˉ800元档次缴费的,每人每年补贴 ω 元 ;选择

1OOO-12OO元档次缴费的,每人每年补贴 忿0元 ;选择 15OO-30OO

元档次缴费的,每人每年补贴⒇元;选择们00-50OO元档次缴

费的,每人每年财政缴费补贴标准不超过⒛0元。

二、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机制。根据城乡

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力状况等因素和省定基础养老金最低

标准,确定我市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。市区 (含亭湖区、盐都

区、大丰区、开发区、盐南高新区)对 65周 岁以上的城乡老年

参保居民予以适当倾斜,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高于最低基础养

老金标准 5元 ;其他各县 (市 )参照市区标准执行,并尽快出

台实施意见。探索建立与参保居民缴费水平相挂钩的个人账户

奖励性基础养老金以及缴费年限养老金调整办法,体现多缴多

得、长缴多得。对于连续缴费超过 15年的参保人员,每超过 1

年,基础养老金增发 1%。

三、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。
∵  ˉ̂十

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》

(苏发 〔9O18〕 1号 )和省人社厅 《关于推动人社
“
三农

”
工作

优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》 (苏人社发 〔⒛19〕 182

号 ),到 ⒛” 年,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省定最低基础养老金

标准按照每年不低于 8%的幅度调整。同时,逐步建立健全与居

民收入、物价水平、财政能力等因素相关联的基础养老金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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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机制,基础养老金调整方案由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会同财政部门报请同级党委和政府确定。

四、认真贯彻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两项机制。

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两项机制,是党中央、国

务院让人民群众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,各地要坚持以

人民为中心,按照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建机制的要求,加强组织

领导,建立激励约束有效、筹资权责清晰、保障水平适度的城

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,将

调整所需资金纳入⒛20年财政预算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

财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,加强协调配合,精心制定方案,共

同做好基础养老金标准、个人缴费档次标准、政府补贴标准等

测算和调整工作,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

发展逐步提高,不 断增强参保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五、本意见自文件出台之日起实施。

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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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9年 11月 13日 印发


